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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聚惠享新年”助企稳岗促就业十五条措施

2024年春节将至，为鼓励和引导企业春节前后稳定生产、

快速复产，我县将通过“政策大礼包”，进一步助企稳岗促

就业，稳定预期、提振信心，实现开局即冲刺、起步即加速，

助推我县经济实现高质量“开门红”，制定助企稳岗促就业

十五条措施。

一、引导省外务工人员就地过年。对春节期间（2024年

2月 10日至 2024年 2月 17日）留惠的省外务工人员，按在

本县工作累计年限给予发放节日留惠补助，满 1-3 年的给予

300元/人节日留惠补助，第 4年起按每满 1年增加 100元节

日留惠补助，每人最高补贴不超过 1000元。有直系亲属来惠

陪同过年的额外一次性补贴 1000元。所需资金由县级就业专

项资金列支。（牵头单位：县人社局，责任单位：县财政局，

各镇，各工业园区管委会）

二、鼓励省外务工人员早返岗。对于 2024年春节后返岗

的“四上”企业的非福建户籍员工（须连续参加 2024年 2月、

3月失业保险），在 2024年 2月 23日之前返岗的按每人 600

元发放返岗补贴。此政策可与节日留惠补助同时享受，所需

资金由县级就业专项资金列支。（牵头单位：县人社局，责

任单位：县财政局，各镇，各工业园区管委会）

三、做好企业返岗服务保障。2024年 2月 2日至 3月 9

日期间，对惠安县企业、民办非企业通过租用（含合租）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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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车、铁路、包机等方式接回市外较集中地区的员工（20人

及以上），所产生的交通费用给予 70%的补助，每家企业最

高不超过 10万元，所需资金由县级就业专项资金列支。（牵

头单位：县人社局，责任单位：县财政局，各镇，各工业园

区管委会）

四、鼓励省外务工人员来惠就业。对于 2024年 2月至 4

月首次自行来惠就业、创业的，与惠安县企业、民办非企业

签订劳动合同并按规定缴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或失业保险等

社会保险 1个月以上的，给予每人 500元的一次性交通费补

贴，所需资金由县级就业专项资金列支。（牵头单位：县人

社局，责任单位：县财政局，各镇，各工业园区管委会）

五、吸引本地人员“返惠”就业。给予本地户籍首次返

惠就业人员每人发放一次性奖励 1000元，须 2023年无在惠

社保缴纳记录，2024年首次与惠安县企业、民办非企业签订

1 年及以上劳动合同并按规定缴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或失业

保险等社会保险 3个月以上。所需资金由县级就业专项资金

列支。（牵头单位：县人社局，责任单位：县财政局）

六、发放一次性稳定就业奖补。对经县工信商务局认定，

2024年 2月保持连续生产的规上企业，并采取措施稳定职工

队伍，按企业当月参加失业保险职工人数进行奖补，2024年

2 月用电量不低于 2024 年 1 月的 70%按每人 1000 元的标准

发放奖补，用电量不低于 60%按每人 500元的标准发放奖补，

每家企业奖补金额封顶 20万元。所需资金由就业专项资金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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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。（牵头单位：县人社局，责任单位：县工信商务局、财

政局）

七、支持高技能、专技人才来惠就业。高技能、专技人

才 2024年首次与惠安县企业、民办非企业签订 1年以上劳动

合同，并按规定缴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或失业保险等社会保

险 3个月以上，给予高级技师及以上、高级职称人员每人发

放 1万元一次性生活补贴，技师、中级职称人员每人发放 3000

元补贴，高级工、初级职称人员每人发放 1000元补贴。对招

用高技能、专技人才的惠安县企业、民办非企业按个人补贴

标准的 50%发放一次性吸纳高技能、专技人才补助。所需资

金由县级就业专项资金列支。（牵头单位：县人社局，责任

单位：县财政局）

八、吸引高校毕业生来惠就业创业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

学历应届高校毕业生和技工院校全日制预备技师（技师）班

毕业生，在惠安县民营企业、民办非企业单位稳定就业或自

主创业，按规定缴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 3个月以上并落户惠

安的，按每人 1 万元标准发放一次性生活补贴，其中属困难

家庭高校毕业生，按每人 1.2万元标准发放一次性生活补贴，

增加部分由县级财政承担；个人缴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部分

予以补助，每人每月不超过 600元，最多发放 24个月。所需

经费由市、县两级财政按 3:7 比例承担。（牵头单位：县人

社局，责任单位：县财政局）

九、评选星级“引工大使”。按 2024年 2月至 3月引工



- 5 -

人数排名评选五星级大使（3名，引工 30名及以上）、四星

级大使（5名，引工 20名及以上）、三星级大使（10名，引

工 10名及以上），分别发放 1 万元、6000元、3000元奖励

金。所需资金由县级就业专项资金列支。（牵头单位：县人

社局，责任单位：县财政局）

十、支持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开展招工引才。对为惠安县

企业从泉州地区以外（不含各县、市、区间流动）引进取得

大中专院校学历证书或职业资格证书劳动力，或熟练工（由

接收企业认定），初次在惠安县企业稳定就业的经营性人力

资源服务机构，给予每引进 1人 1000元的奖励补贴。所需资

金由就业专项资金列支。（牵头单位：县人社局，责任单位：

县财政局）

十一、鼓励老员工引进新员工。惠安县企业员工从泉州

地区以外介绍新引进熟练工（接收企业认定）、全日制大中

专院校毕业生等，初次在惠安县企业稳定就业满 1 个月、签

订 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按规定缴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等社会

保险 1 个月以上的，按照每引进 1名奖励 500元的标准给予

老员工引工奖励补贴。所需资金由就业专项资金列支。（牵

头单位：县人社局，责任单位：县财政局）

十二、支持企业赴外招工引才。对参加由市、县两级政

府部门或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组织企业赴省外、市外省内其他

地区招聘活动的，分别给予每家企业 5000 元、2000 元的一

次性劳务补助；企业自行组织到省外、市外省内其它地区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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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或参加招聘活动并经我县人社局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审核

的，分别给予每家企业 5000 元、2000 元一次性劳务补助。

所需资金由就业专项资金列支。（牵头单位：县人社局，责

任单位：县财政局）

十三、鼓励大中专生参加研学实践。开展“扬帆计划·引

才进企”活动，认定一批企业为研学实践基地，为大中专在

校生或毕业生提供参访研学、实习实践、宣传推介等服务。

2024年第一季度，接待大中专生团队到访参观研学的基地，

10-30人的给予基地补贴 1000元/团队，30人以上的 2000元

/团队；到基地参与实习满 15个工作日的大中专生，给予实

习补贴 500元/人。所需资金由县财政承担。（牵头单位：团

县委、县教育局、人社局，责任单位：县财政局）

十四、落实项目不停工奖补。对春节假期（正月初一至

正月初八）不停工的县级在建重点项目，且日均施工人数超

25 人（含 25 人）的，给予施工单位一次性奖励 3 万元。同

时，对于正月初十前复工的亿元以下县级在建重点项目,给予

3000元慰问金；亿元以上县级在建重点项目,给予 6000元慰

问金。所需资金由县财政承担。（牵头单位：县发改局，责

任单位：县财政局，各项目主管部门）

十五、“来惠安过大年”系列活动。开展留惠外来职工

“过大年·‘工’观影亲子活动”（赠送观影大礼包一份）

以及“春意暖暖·爱满园”游园活动（赠送全家福游园券一

张），活动时间截至 2024年 2月 25日。所需资金由县总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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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资金列支。（牵头单位：县总工会，责任单位：各基层工

会）

本措施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2024年 1月 1日至印发之日

可参照执行，有效期至 2024年 12月 31日，由县人社局牵头

负责解释。对省、市、县已出台相关政策的，采取“不重复，

就高补助”方式补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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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直有关部门：发改局、教育局、工信商务局、财政局、人社局、总工

会、团县委。

抄送：县委办、县人大办、县政协办。

惠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1月6日印发


